上海杉达学院体育教学工作规范

2008年8月25日印发  杉达内(教)[2008]7号

体育教学是学校体育工作的基础与核心，是增强学生体质、实施素质教育，养成“终身体育锻炼”的良好习惯、提高身心健康水平的重要环节和内容。在体育教学工作中认真贯彻体育基础训练和自选兴趣项目相结合，重视基础训练的原则，积极组织、开展学生课外体育活动，全面提高我校体育教学质量，切实树立“安全第一”的观念，保确教学安全和正常的教学秩序，特制订本工作规范。

一、任课教师工作规范
(一)课前

1、服从学校和体育教研室教学任务的分配及统一排课；

2、认真了解体育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、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，选定合适的教材，制订科学可行的教学进度表和教学安全预案；

3、认真备课，写好教案。副教授职称以上或10年以上教龄的教师可以撰写简明教案，其他教师应撰写详细教案。承担理论教学任务的教师应认真写好讲稿；

4、认真参加集体教学活动，内容包括：集体备课、教改研讨、教学观摩以及教研室及学校组织的其它教学活动；

5、课前15分钟做好上课准备，检查场地和器材，确保上课安全和顺利进行。提前5分钟到达上课现场；

6、因故不能上课，应按照有关规定办理请假手续，并妥善做好代课安排；

7、严禁私自并课、调课、停课或私自请他人代课，不得擅自增减教学课时；

8、服从教研室的代课安排，认真完成代课任务；

9、加强业务进修和知识更新，不断增强教学能力，提高教学水平，适应学生学习的需求和教学改革发展的需要。

(二)课堂

1、任课教师是体育课教学实践活动中确保师生安全的第一责任人。严格执行体育课教学安全的注意事项，做好课堂安全教育和认真组织学生积极采取预防、保护措施，杜绝伤害事故的发生。发现场地、设施、器材有影响上课甚至危害学生的隐患应及时解决，并向教研室主任报告。如遇紧急情况，可直接以最快方式向学校有关领导报告。一旦出现伤害事故，应按照安全预案做好现场处理并及时向教研室主任报告；

2、严格遵守教学纪律，按时上课，不迟到，不拖堂，不提前下课；以身作则、发挥教师主导作用，努力提高课堂效率；注意服装整洁和形象风度，术课应穿着运动服装上课；

3、加强对学生的考勤，严格课堂纪律的管理，对迟到、早退和缺课的学生要查明原因，记录在案，并按有关规定妥善处理；

4、合理安排好见习学生和体弱学生的练习，认真做好对生理特殊(如体重过重等)学生的区别教学；

5、加强对学生爱护设施和器材的教育，认真做好器材的借、还工作，如因管理不当造成器材丢失或损坏，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；

6、认真做好考试管理工作，按学期初公布考试的内容和要求，严格执行考场纪律和考试标准；

7、尊重学生，爱护学生。不使用侮辱性或不文明的语言、不采用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；

8、上课期间不无故离开课堂，不接打私人电话，不携带手机，不处理与上课无关的事情；

9、提高课堂管理水平，可依靠学生力量一道参与课堂管理。合理安排运动负荷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。

(三)课后

1、主动听取学生意见，认真写好课后小结；

2、如发生教学事故，课后以书面形式及时向教研室如实报告；

3、认真做好理论阅卷以及成绩计算工作，按时完成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和学校规定的成绩统计工作。在规定时间内，认真准确地完成计算机成绩输入和成绩单填报工作；

4、认真完成学校和教研室安排的教材、大纲等教学文件的编写工作，按时提交有关教学文件和资料；

5、布置和检查学生课外体育作业，关心和指导学生的课外体育活动；

6、认真总结教学工作，加强教学研究，不断提高教学的创新能力。

二、学生上课规范

1、应认真完成每周2学时体育课的学习任务，考试成绩须达到及格以上。积极参与每天锻炼1小时的课外体育活动。积极参加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的测评；

2、学生上体育课要注意安全，加强自我保护意识，要根据教师的要求、指导和体育选项课安全须知进行。体育实践课应穿着运动服装和运动鞋，不能携带具有造成身体伤害危险的物品(如：小刀、钥匙等)参加运动；

3、全学期缺课超过总学时1/3者，不予评定体育课成绩，应按学校有关规定进行重修；

4、遵守课堂纪律，不迟到，不早退，凡迟到或早退20分钟及其以上为旷课1节，3次迟到或早退亦为旷课1节；

5、因病不能上课的，病假须提交医生的诊断证明。因事不能上课的，须提交书面申请及相关证明；

6、身体不适但仍能坚持上课者，可以照常上课，由教师酌情安排适当的运动或见习活动内容；

7、因慢性病等原因不能完成正常体育课学习，须经二级甲等医院出具证明，经批准后可参加保健课学习；

8、因病残等特殊原因需免修体育课者，须持有二级甲等医院证明，送体教室审核后，报相关院(系)和教务处批准方能免修；

9、尊敬老师，服从课程安排与教师指导，遵守课堂教学有关规章制度；

10、爱护场地设施及教学器材，如人为因素造成的损坏或遗失，应按学校有关规定进行赔偿；

11、凡体育课或《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成绩不及格者，均不得参加“三好学生”或相关奖项的评选。

三、教学辅助人员工作规范

(一)牢固树立为体育教学和教师、学生服务的思想，紧紧围绕教学目标与任务，切实做好教学辅助保障工作；

(二)根据教学进度和内容，认真做好课前准备工作；

(三)上课期间，器材室人员应做到：

1、坚守工作岗位；

2、协助与满足上课教师的场地和器材要求；

3、严格执行器材出借与归还制度，仔细做好清点和登记工作。

(四)经常检查场地与设施，做到及时整修，保证教学安全和顺利进行；

(五)及时做好教学器材的保养维修(含外送维修)和更新，保证教学需求。

